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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到底能不能去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

票？  

个人到底能不能去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票？ 
 
个人能去税局代开专票吗？能免税吗？代开有什么风险？今天统一回复大家 
 
01 
个人能去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吗？ 
 
 
疑  问： 
 
我是自然人，将商业房出租了，租金 10.5 万元，客户要求我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个

人能去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吗？ 
 
答  复：可以的。 
 
由于你是商业房，需要按照征收率 5%缴纳增值税。也就是租金 10.5 万元，需要缴纳 0.5 万

元的增值税。 
 
提醒： 
 
若是开具的是普通发票，自然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

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参考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暂行办法》（财税〔2016〕16 号）

第十一条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出租不动产，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向不动

产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可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 
 
 二、同时，第八条对适用税率做了明确规定。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纳税款： 
 
（一）出租住房： 



                    
 
  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1+5%）×1.5% 
 
 （二）出租非住房： 
 
  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1+5%）×5% 
 
参考二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

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

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在《2019 年减税降费政策答复汇编》进一步补充解释到：自然人以预收款形

式收取租金和到期一次性收取租金，均属于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

金，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02 
转给每个会计 
去税局代开的发票，也可能存在虚开 
 
 
疑问：自然人去税务大厅代开的增值税发票，是否也有可能存在虚开发票现象？ 
 
答复：是的。只要是没有真实业务而去代开的发票，一律属于虚开现象，照样要追究申请人

的责任。 
 
下面这个是最新的虚开案例，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看看！ 
 
 
 
福建**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50781**********、经营地址：福建省邵武市

*******）： 
 
我局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对你公司 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间

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为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你公司 2019 年 7 月共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

3500163320，发票号码：25042684、25042685，开票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货物或应税

劳务名称为：水泥，金额 146464.08 元、税额 4393.92 元、价税合计 150858 元，涉及受票企



                    
业 1 户: 福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 2019 年 7 月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3500164160，发票号码 00538592
开具日期 2019 年 7 月 24 日.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防水涂料、腻子粉、天棚吊顶

抗棉板、内墙用乳胶漆底漆、内墙用乳胶漆面漆、白益胶泥等，金额 2001184.47 元、增值

税额 60035.53 元、价税合计 2061220 元，涉及受票企业 1 户：泉州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提醒：企业开具发票，不管是自开还是去税务局代开，证据链仅仅是表象，业务真实才是最

重要的。脱离了业务真实前提下的开票，不管你如何做好充分的说明和理由，始终是难以自

圆其说！ 
 
 
03 
个人代开普通发票交不交税 
多少开始交？总结全了 
 
 
个人提供了点咨询服务，到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申请代开普通发票。自然人除特定业务只能代

开普通发票，开票金额 10000 元。 
 
需不需要交增值税呢？ 
 
1、【财税 2016 年 36 号】文规定，个人发生应税行为的销售额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免

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 5000-20000 元

（含本数）；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 300-500 元（含本数）。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的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 
 
政策是越看越喜欢，总觉得自己能免税，为什么呢？36 号文起征点个人有个 2 万标准，13
号文还有规定不超过 10 万每月，不交增值税。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免税定了。 
 
结果呢？ 
 
询问办税服务厅的人员才知道，这种劳务报酬属于临时代开行为，不得享受这个免税政策。

只能比照每次(日)销售额 500 元不足起征点免税规定，不能享受月销售额 2 万元不足起征税

的免税规定。 
 
2、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是个人，自然人，不能按期纳税的，只能按次纳税，按次每次

开票 500 以下才免税。 
 



                    
如果要享受优惠政策，应先去办理个临时税务登记。 
 
真是不公平啊，个体户 10 万都免税，我就 1 万都要交税，我想不通，有点气愤的说那你给

我开 20 张吧，每次就不超过 500 了。 
 
不行，你是一个合同，一项业务，只能算一次。还有就是有些地区明确规定一年开票次数不

得超过 3 次。虽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层面，尚没有看到有文件对自然人代开发票有金额或张数

的限制。但是在实践工作中，基层税务机关一般都是对此有限制次数和开具金额。具体以当

地税务局规定为准。 
 
毫无办法，开票交税吧。 
 
但是总的来说，自然人去代开发票，想按期享受免税政策，那是没什么可能的哈。要想免税，

可以，去注册个个体户或者公司。 
 
最后总结两点 
 
1、个人代开发票，除了特殊情况（比如个人出租不动产），实践中只能按次享受起征点免

增值税政策，也就是 300-500 每次。 
 
2、28 号文对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的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

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实践中建议谨慎操作，也就是按次来看比较稳妥。「这里还有个点可

以参考，那就是很多省份对于按次 500 以下的都不予代开发票了」 
 
 
 

2、单位年终奖即将发放，如何发才最省个

税呢  
 
年终奖在个人所得税里称为全年一次性奖金，根据《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

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64 号）的规定：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 号）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

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单独计算纳税。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目前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个税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

表（以下简称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方法二：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居民个人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 扣除基本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

项附加扣除等后，按照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规定，进行年度汇算，参考 2019 年汇算公式： 
 
2019 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 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

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公益慈善事业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2019 年已预缴税额。 
 
举个例子： 
 
居民个人小刘 2019 年 1 月从单位取得 2018 年度全年绩效奖金 48000 元，2019 年全年

工资 120000 元，不考虑三险一金，无其他所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 12000 元。如何计缴个

人所得税? 
 
（1）如选择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 48000 元单独计算：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48000÷12=4000(元) 
 
适用税率 10%，速算扣除数 210。 
 
全年一次性奖应纳个人所得税=48000×10%-210=4590(元) 
 
综合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120000-60000-12000)×10%-2520=2280(元)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4590+2280=6870(元) 
 
（2）如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 48000 元并入 2019 年综合所得计算



                    
纳税：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120000+48000-60000-12000)×10%-2520=7080(元) 
 
提醒： 
 
因为每个人工资薪金不一样，适用哪种方式计算出来的税额少，要具体计算分析喔，大

家要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同时，以下情况大家也应一同注意！ 
 
1、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2、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

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3、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3、突发！专管员通知：今年开的免税发票

全要补税！  
 
如果没有及时收回，那么可以先按免税申报，优惠政策结束后一个月内必须收回专票红字，

否则不得享受优惠。如果最终无法收回，那是否能就开具专票部分交税，其他部分依旧享受

免税政策呢? 
 
针对这个问题，如果是政策下发之前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就专票部分交税，其他部分享受免

税，但是政策发布后，你就的严格按照免税政策开具发票了。 
 
所以，政策下发后，如果你再就同一个业务部分客户开具专票交税，部分客户开具免税发票

享受免税，那么完全可能后面被监控出来，让你把享受免税的发票通通补税。 
 
前不久，其实就有读者反馈，他们酒店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疫情期间生活服务有免税政策。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规定字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本公告规定的税费优惠按照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公布后的期间，他们开票就有点乱。 
 



                    
有些个人不报销的，他们就开了一些免税发票，或者不开发票直接免税申报，而有些出差的

客户要求专票，他们又开了一些 6%专票。 
 
后来，专管员通过电子底账看到同一个业务有专票也有免税业务发票，这个时候就通知他们

了，让他们酒店把开的住宿费的免税发票全部补交税款，不得享受免税。 
 
那么，对于这个读者的遭遇，只要把下面几个问题弄清楚自然就清楚了。 
 
1、纳税人能否就部分业务放弃享受减免税？ 
2、纳税人能否就同一项业务的不同客户分别放弃享受免税？ 
3、纳税人放弃享受减免税是否需要提交书面声明？ 
4、纳税人可否自由选择享受减免的起始时间吗？ 
5、纳税人放弃减免税后再想享受有没有限制吗？ 
 
具体我们来看看。 
 
一、能否就部分业务放弃享受减免税？ 
 
答案：可以，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但是必须是不同的业务，比如住宿和餐饮，

可以放弃住宿享受免税政策。 
 
注：一般情况下，餐饮服务购买方基本无取得专票的意愿，建议享受免税政策。 
 
二、能否就同一项业务的不同客户分别放弃？ 
 
答案：一般纳税人不可以；小规模纳税人可以。 
 
一般纳税人不能针对不同销售对象分别适用免税政策。如果同样是住宿服务，一旦有些开了

专票意味这你放弃享受免税，那所有的住宿服务都应该申报纳税，所以管理员通知开具免税

的部分需要补税申报。 
 
小规模纳税人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开专票的你纳税，没开专票你可以享受免税，哪怕是同一

个业务。 
 
三、放弃享受减免税是否需要提交声明？ 
 
答案：一般纳税人需要；小规模纳税人不需要。 
 
一般纳税人在享受增值税免税、减税政策后，按照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要求放弃免税、

减税权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纳税人放弃免（减）税权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小规模放弃不需要提交声明。 
 
四、可否自由选择享受减免的起始时间吗？ 



                    
 
答案：可以，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 
 
规定，一般纳税人可以在增值税免税、减税项目执行期限内，按照纳税申报期选择实际享受

该项增值税免税、减税政策的起始时间。 
 
如果你政策开始时候没有及时享受免税，后面你也可以享受，如何享受，你开免税普通发票，

然后申报就享受了，不需要申请备案。 
 
五、放弃减免税后再想享受有限制吗？ 
 
答案：一般纳税人 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小规模没有限制。 
 
所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规定的减免税优惠，也可以选择放弃

减免税。放弃减免税优惠不需要填写《纳税人放弃免(减)税权声明》，也不影响享受其他增

值税优惠政策。 
 
综上所述。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都是有区别的，一般纳税人可以按业务放弃，不能按不同消费者

放弃，可以选择时间放弃，但是放弃后 36 个月内不能再享受。 
 
小规模纳税人理论上也是这样，但是疫情期间似乎政策很特殊，那就是可以随时放弃，可以

部分放弃，可以分业务放弃，可以放弃后再享受。 
 
小规模还是非常特殊的。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小规模纳税人区别对待？ 
 
这点其实我们可以从总局货劳司副司长的回答中窥探一二。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实行进销项抵扣的计税方法，出于纳税核算便利性和进项抵扣准确性的考

虑，对一般纳税人来说，现行规定是，一经放弃免税，36 个月不得变更，且应按照应税项

目来放弃免税，而不能以是否开具专用发票，或者区分不同的销售对象分别适用征免税。 
 
与一般纳税人不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直接以销售额乘以征收率计算应纳税

额，不得抵扣进项税，也就是说小规模纳税人不存在用免税、征税项目间的进项税额调节问

题。 
 
所以相较于一般纳税人而言，其在征免税管理、发票开具等方面，政策规定均相对宽松。 
 
主要表现为：小规模纳税人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逐笔选择是否适用减免增值税政策，给了

小规模纳税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灵活应对市场需要。具体到发票开具上，小规模纳税人

可根据征免税政策和购买方要求，自行选择开具 3%或 1%征收率以及征收率栏标注为“免



                    
税”的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要就该笔业务按照发票上对应的征收率申报缴纳增

值税；未开具专用发票且符合减免增值税优惠政策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应减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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